中方县交通运输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检查对象或抽查对象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

方式
	检查事项类型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

机构
	是否跨部门联合执法
	备注

	1
	对道路运输货运经营者的行政检查（对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合格证的检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资质的检查、对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检查）
	1.《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员，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

(二)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的从业资格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

(三)超越从业资格证件核定范围，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

2.《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规定》第八条第三项:

(三)有符合下列要求的从业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

1.专用车辆的驾驶人员取得相应机动车驾驶证，年龄不超过63周岁。

2.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应当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并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从事剧毒化学品、爆炸品道路运输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应当经考试合格，取得注明为“剧毒化学品运输”或者“爆炸品运输”类别的从业资格证。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第二十三条第二项 申请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取得上岗资格证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中方县境内许可或备案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从业人员、货运经营者（含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者、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
	对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的从业资格证件、超越从业资格证件核定范围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对道路货运经营者、对主要安全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行为的检查
	3月-12月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一般检查事项
	1次
	中方县交通运输局安全管理股、中方县道路运输服务中心、中方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2
	对道路运输客运经营者的行政检查（对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合格证的检查、对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贵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2.《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四十九条: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全县客运经营者、接驳站
	对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的监管、对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检查
	3月-12月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一般检查事项
	2次
	中方县交通运输局安全管理股、中方县道路运输服务中心、中方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3
	跨清单事项的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综合检查
	1.综合性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十条第二款 国务院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民航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

第六十三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需要审查批准(包括批准、核准、许可、注册、认证、颁发证照等，下间)或者验收的，必须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批准或者验收通过。对未依法取得批准或者验收合格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发现或者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予以取缔，并依法予以处理。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撤销原批准。

2.各业务口相应安全检查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隈超载条例》第五条、第十四条；
《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三十七条；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三款、第五十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一款；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湖南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条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五)项《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

《危险货物水路运输从业人员考核和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三条；

《湖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
	全市道路运输、水上交通、公路运营、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轨道交通等领域的从业单位(抽查比例10%)
	1.全县道路运输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

2.全县水上交通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

3.全县公路运营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

4.全县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

5.全县轨道交通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
	3月-12月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四不两直”与“暗访”相结合
	一般检查事项
	2次
	中方县交通运输局安全管理股、中方县道路运输服务中心、中方县水运事务中心、中方县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中方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涉及检查清单的多个事项，属于跨清单事项

	4
	对重点货运源头单位源头管控措施行政检查
	1.《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修订）

第三十一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政府公布的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检查。通过巡查、技术监控等方式督促其落实监督车辆合法装载的责任，制止违法超限运输车辆出场（站）
2.《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属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体履行治超行政执法职责。

第十二条  煤炭、钢材、水泥、混凝土、砂石、土方等货物装载地以及物流园区、货运站（场）、港口码头的规模化经 营者（以下统称货运源头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明确本单位有关从业人员职责，建立并落实责任追 究制度；（二）按照规定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称重设备并确保 计量准确；（三）按照规定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监控设备并保持正常运行；（四）按照货运车辆装载要求装载、配载货物，如实计重、开票，出具装载、配载证明，并由货运车辆驾驶人随车携带；（五）对货运车辆、驾驶人和货物名称、重量、尺寸等货物装载、配载信息进行登记、保存，并实时、准确传输至省货运车辆治超信息平台；（六）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公布货运源头单位，并定期更新。

第十四条 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货运源头单位按要求装载、配载货物情况的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超限超载的，应当要求货运源头单位进行整改；对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公布的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检查。
	重点货运

源头单位
	对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安全设施、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等行为的监管。
	3月-12月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一般检查事项
	1次
	中方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5
	对水路运输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水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水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承担本条例规定的水路运输管理工作。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五)项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履行职责:(五)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铁路监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航空运输以及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安全管理工作。国家海事管理机构负责全国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权限具体负责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第十一条第二款 海事管理机构对危险货物申报或者报告人员以及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日常从业情况实施监督拍查，并实行诚信管理制度。

《危险货物水路运输从业人员考核和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指导全国危险货物水路运输从业人员的考核和从业资格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合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港口危货储存单位主要安全管理人员考核和装卸管理人员的从业资格管理。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据职责负责申报员、检查员的从业资格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贵管理和保护除军用航标和渔业航标以外的航标。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流域航道管理机构、海区港务监督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保护本辖区内军用航标和渔业航标以外的航标。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流域航道管理机构、海区港务监督机构统称航标管理机关。军队的航标管理机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在军用航标、渔业航标的管理和保护方面分别行使航标管理机关的取权。第十四条第二款 船舶触碰航标，应当立即向航标管理机关报告。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危害航标及其辅助设施或者影响航标工作效能的，由航标管理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十七条 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对航道进行巡查，发现航道实际尺度达不到航道维护尺度或者有其他不符合保证船舶通航安全要求的情形，应当进行维护，及时发布航道通告并通报海事管理机构。第十八条 海事管理机构发现航道损毁等危及通航安全的情形，应当及时通报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其他单位和人员发现航道损毁等危及通航安全的情形，应当及时报告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或者海事管理机构。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贵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在航道内设置渔具或者水产养殖设施的;(二)在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内倾倒砂石、泥土、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的;(三)在通航建筑物及其引航道和船舶调度区内从事货物装卸、水上加油、船舶维修、捕鱼等，影响通航建筑物正常运行的;(四)危害航道设施安全的;(五)其他危害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
	辖区内水路运输经营者
	经营资质监管：

1.对省际旅客、危险品货物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资质情况的监管

2.对省内客船、危险品船营运资质的监管
3.对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资质保持情况的监管

4.对普通货船运输和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资质的监管

5.对从事国内水路运输业务的“三资”企业经营资质监管
经营行为监管：

1.对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监管

2.对省际旅客、危险品货物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监管

3.对水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管

4.常压液体危险货物从业单位监督检查
5.对船舶进出港报告的监管
6.对触碰航标不报告行为的监管

7.对危害航标及辅助设施或影响航标效能的监管

8.对危害航道通航安全行为的监管
	2026年3月-12月
	现场

检查
	一般

检查
	1次
	中方县交通运输局安全股、中方县水运事务中心、中方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